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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10 月 29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所 負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 
 
 
目 的  
 
 當 局 建 議 提 高 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( 信 保 局 ) 所 負 的 或 有 法

律 責 任 上 限 ， 由 目 前 的 300 億 元 增 至 400 億 元 ， 以 提 升 信 保 局

的 承 保 能 力 。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
 

背 景  
 
2 .  信 保 局 在 1966 年 根 據 《 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條 例 》 ( 條

例 )( 第 1115 章 )成 立 ， 其 職 能 是 為 本 港 的 出 口 商 提 供 出 口 信 用

保 險 ， 以 減 低 出 口 商 因 商 業 或 政 治 事 故 而 未 能 收 到 款 項 的 風

險 ， 從 而 推 動 和 支 持 本 港 的 出 口 貿 易 。  

 

3 .  條 例 第 18 條 訂 明 ， 政 府 須 就 信 保 局 應 支 付 的 一 切 款 項 作

出 擔 保 。 條 例 第 23 條 亦 訂 明 ， 信 保 局 根 據 保 險 合 約 所 負 的 或

有 法 律 責 任 ( 即 信 保 局 根 據 保 險 合 約 有 法 律 責 任 就 其 發 出 的 保

單 向 保 單 持 有 人 賠 償 的 款 額 ) ， 不 得 超 過 立 法 會 藉 決 議 而 釐 定

的 特 定 款 額 。  

 

 

建 議 提 高 信 保 局 所 負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上 限  
 
4 .  多 年 來 ， 當 局 曾 因 應 信 保 局 的 業 務 需 要 ， 數 度 提 高 信 保 局

所 負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上 限 。 例 如 ， 該 上 限 曾 先 後 在 1997 年 12

月 17 日 、 2002 年 3 月 13 日 及 2006 年 3 月 29 日 ， 根 據 立 法 會

通 過 的 決 議 ， 由 75 億 元 分 別 提 高 至 100 億 元 、 125 億 元 及 150

億 元 。 立 法 會 於 2009 年 2 月 11 日 通 過 決 議 ， 把 該 上 限 提 高 至

現 時 的 300 億 元 。 截 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， 所 有 信 保 局 有 效 保

單 承 擔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總 額 約 為 283 億 元 ， 亦 即 現 時 上 限 的

94.3%。 信 保 局 承 擔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總 額 很 可 能 在 2013 年 3 月

底 達 到 300 億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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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5 .  為 加 強 對 中 小 型 企 業 在 全 球 經 濟 不 景 氣 下 的 支 援 ， 信 保 局

推 出 多 項 新 措 施 (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) 。 在 全 球 經 濟 情 況 持 續 不 明 朗

的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認 為 信 保 局 應 具 備 足 夠 的 承 保 能 力 ， 讓 它 能 繼

續 向 本 港 出 口 商 提 供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在 考 慮 過 信 保

局 承 保 業 務 的 預 期 增 長 後 ， 建 議 把 該 局 所 負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上

限 由 300 億 元 增 至 400 億 元 。 信 保 局 認 為 新 上 限 應 足 以 應 付 未

來 四 年 的 業 務 增 長 。   

 

 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6 .  政 府 承 諾 為 信 保 局 保 險 業 務 所 引 致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提 供 擔

保 。 在 信 保 局 用 盡 所 有 儲 備 前 ， 有 關 建 議 應 不 會 引 致 實 際 政 府

支 出 。  

 

7 .  信 保 局 的 一 貫 政 策 是 維 持 足 夠 儲 備 以 應 付 其 財 務 責 任 ， 包

括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。 信 保 局 評 估 財 政 狀 況 時 ， 已 考 慮 未 來 數 年 的

預 計 承 保 業 務 和 賠 償 比 率 ( 即 申 索 佔 保 費 的 百 分 比 ) 。 由 於 推 出

多 項 加 強 支 援 措 施 ， 加 上 全 球 經 濟 情 況 不 明 朗 ， 信 保 局 預 期 ，

賠 償 比   率 1在 2012-13 年 度 會 由 現 時 的 23.8%增 至 約 55%， 到

2013-14 年 度 更 會 增 至 65%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信 保 局 估 計 未 來 數 年

仍 可 維 持 收 支 平 衡 。  

 

8 .  鑑 於 信 保 局 採 取 審 慎 的 經 營 方 針 ， 而 且 財 政 狀 況 穩 健 2， 我

們 預 期 政 府 至 少 在 短 至 中 期 無 須 為 該 局 的 負 債 提 供 資 助 。 信 保

局 會 繼 續 恪 守 審 慎 風 險 管 理 的 原 則 經 營 業 務 ， 並 會 定 期 檢 討 財

政 狀 況 。  
 

 

實 施 時 間 表  
 
9 .  根 據 條 例 ， 提 高 信 保 局 所 負 的 或 有 法 律 責 任 上 限 的 建 議 ，

須 經 立 法 會 決 議 批 准 。 我 們 會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，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提

交 參 考 文 件 ， 並 計 劃 在 2012 年 年 底 前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決 議 案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在 2008-09 年度金融危機期間，信保局的賠償比率為 78.2%。  

2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，信保局的或有事項儲備金已由 2010 年的 10 億 3,900 萬

元及 2011 年的 12 億 2,000 萬元增加至 13 億 1,4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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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 
10 . 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2012 年 10 月  

 



   

附件  

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的 加 強 支 援 措 施  

 

 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(信 保 局 )於 2011 年 年 底 ／ 2012 年 年 初

推 出 下 列 各 項 加 強 支 援 措 施 ：  

 

(a )  豁 免 年 費  
 
 現 時 ， 所 有 保 單 持 有 人 每 年 均 須 繳 付 保 單 服 務 費 1,500

元 ， 以 支 付 保 單 的 行 政 成 本 。 在 新 措 施 下 ， 凡 於 2011 年

12 月 至 2012 年 11 月 內 生 效 的 保 單 ， 均 可 獲 豁 免 1 年 年

費 ， 現 有 及 新 保 戶 均 可 受 惠 。  

 

(b )  免 費 買 家 信 用 評 估  
 
 信 保 局 為 每 個 本 港 出 口 商 免 費 提 供 3 次 買 家 信 用 評 估 服

務 ， 不 論 有 關 出 口 商 是 否 是 信 保 局 保 戶 。  

 

(c )  加 快 審 批 100 萬 元 或 以 下 的 信 用 限 額 申 請  
 
 信 保 局 由 2011 年 12 月 5 日 起 ， 加 快 審 批 100 萬 元 或 以 下

的 信 用 限 額 申 請 ， 在 收 到 足 夠 資 料 後 ， 3 日 內 完 成 審 批 。  

 

(d )  小 營 業 額 批 單  
 
 為 協 助 每 年 營 業 額 少 於 1,000 萬 港 元 的 香 港 小 型 出 口 商 或

保 戶 應 付 經 濟 不 景 氣 ， 信 保 局 容 許 這 些 出 口 商 或 保 戶 選 擇

買 家 或 地 區 投 保 ； 出 口 至 傳 統 市 場 ， 可 享 保 費 折 扣 ； 出 口

至 指 定 的 37 個 新 興 市 場 ， 可 獲 雙 倍 保 費 折 扣 。  

 

(e )  放 寬 保 單 伸 延 條 款  
 
 信 保 局 把 承 保 範 圍 伸 延 至 香 港 出 口 商 在 內 地 或 外 國 的 非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( 出 口 商 持 有 50% 以 上 股 權 ) 與 其 買 家 訂 立 的 合

約 。  

 

 


